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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居住面积大幅增长 精装房成大众新选择
合肥人居环境40年来改善显著 住房市场稳定发展

住房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

来，合肥城乡居民居住面积大幅增长、居住环境不断优

化，住房制度则经历了从公有化、福利化住房向私有化、

商品住房的转变。

而在观念方面，从“有个房子就能住”到要求社区配

套一应俱全;从大部分为刚性需求到改善型房源比重不断

增加;从对物业“无所谓”到“必不可少”……这些转变无一

例外，都印证着当下合肥人对人居环境的高追求。

□ 唐朝

合肥市早期房企 曾打造多个优质住宅区
1983 年 4 月，合肥市首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

房地产开发合肥公司成立；1983 年 9 月，合肥市长江路、

金寨路沿街改造工程指挥部成立；1984年9月，合肥市房

地产开发公司成立。这3家公司成为合肥市成立最早、实

力最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1983年～1992年，合肥市各房地产开发机构相继建

成或完善了太湖新村、合浦南村等几十个住宅小区。值

得一提的是，合肥的首批房地产开发企业基本都是本土

企业，先后建成西园新村、琥珀山庄、南园新村等功能齐

全、配套设施完善的住宅区，使城市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极

大的改善。至1992年，合肥市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已达百

余家，所有制成分十分多样，既有国有、集体，又有股份

制、联营、私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

40年来人均居住面积增长近7倍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合

肥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为 5.5 平方米。到了

2018 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 35.2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了 29.7 平方米，是 1978 年的近 7 倍；农村居

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2.8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34.3

平方米。

改革开放之前，住房实行“统一管理、分配、以租养

房”的实物分配。改革开放之后，为解决住房问题的政策

撬动提供了时代机遇，也由此开启了我国住房制度改革

序幕。1981年，合肥市成立了房屋普查领导小组，这是合

肥市的首次房屋普查。到1985年普查结束，全市计有公

产住宅房建筑面积 1703.7 万

平方米，其中市房管部门直管

和各单位自管的合计占全市

住宅房总建筑面积的96.36%。

1998 年 7 月，《关于进一

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

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出台，福

利分房制度废止，标志房地产

开始推行全面市场化，合肥市

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也从政策

上退出历史舞台。至2003年，合肥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全

国同步进入升温期，房地产市场化逐渐确立。

从 2004 年开始，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

合肥也进入了快速上升期。也正是这一年，合肥随着全

国进入房地产市场10年黄金期。而在这一周期，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是调控政策密集出台的 10 年，市场快速发

展，企业快速增加，原先植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南

京、杭州等二线城市的国内一线房企，纷纷进入合肥，市

场开发进入爆发期，市场状况也愈加复杂。

2004 年至今，合肥与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步，

甚至发展速度快于大多数城市，同时也同步进行调控管

理，着手建立长效市场机制。一方面居民通过新购、售旧

换新、以房养房等方式改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住房价格

逐步上涨，住房的投资效益不断显现，并形成相互推动相

互影响作用。

与此同时，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严格按照

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宏观调控，严格落实各项调控政策，

确保合肥市住房市场稳步发展。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合肥房地产市场百花齐放，融创等全国各大知名房地产

企业基本都在合肥落地生根。房地产企业也在寻求多元

化发展，从简单卖房到公寓开发、代建项目等多个枝头开

花结果。

品牌房企入驻 精装房成大众新选择
随着人居标准需求的提升，购房者对于商品房质量

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全

国大牌开发商如万科、恒大、龙湖涌入合肥，为合肥人带

来了全新的住房理念。关于居住品质，关于好房子，合肥

人开始有了全新的认知。

以往除了使用面积之外，购房者对于其他方面基本

忽视。而现在则对住房的地段、城市配套、景观设计等

方面越来越看重;除了关注项目的产品设计、功能规划

等硬件条件之外，还会对每个环节的入住体验越来越在

意。受大环境影响，拎包入住的“精装修房”面世，在城

市效率、环保等综合因素的叠加大背景下，受到不少购

房人的追捧。

2018 年 5 月，合肥市政府第 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合肥市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实施意见》。今后，合肥市将

开展绿色生态城市综合试点建设。到 2020 年，完成 150

万方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合肥市更多新建居住建筑

将推广全装修，建设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全装

修住宅建设相关制度，建立从土地供应到交付使用的全

过程监管机制。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住宅也开始面世，不断更新购

房者对住宅的全新认知，新风系统、地源热泵系统、节能

隔热系统等等科技手段在住宅上的应用层出不穷。未

来，人们将享受到更多更新、更人性化的居住体验。

物业服务从“无所谓”升级为“很重要”
随着合肥房产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物业服务也

随之普及。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态度也由当初的“不置可

否”“无所谓”变成如今的“很重要”，物业服务也从“旁门

左道”变为了具有行为规范的正规行业。

1989 年 5 月前，市区直管公房的物业服务仅限于修

缮养护，这一工作由中市区第一、第二，东市区，西市区房

地产管理分局负责。1989 年 5 月后，合肥市房地产管理

局内部机构调整，直管公房的大、中修任务由市房屋修建

公司负责，小修养护由市房屋经营管理处负责。

1989 年，合肥市房管部门对所管辖的住宅小区进行

综合治理，将所需经费列入计划。如为铜陵新村综合治

理拨款12万元，给数十幢楼房修筑统一式样的围墙、垃圾

箱;在房前屋后植树种草，美化环境。随着小区管委会的

建立，各小区的管理由管委会全面负责。房管所长兼任

小区管委会副主任，主要负责对小区内直管公房的管理。

而合肥市物业管理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1995年9

月27日，合肥庐中物业管理公司对樱花园小区实施物业

管理，这是合肥市有正式记载的第一家物业管理单位，也

是合肥市第一家注册在案的物业管理公司。

1998 年 12 月，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成立，有会员单

位50多家，标志着合肥市物业管理行业进入了规范化管

理的新阶段。随后，合肥市物业服务发展步入了“快车

道”。至2001年，合肥市有175家物业管理企业，6000多

名从业人员。物业管理面向市辖三县延伸。2001 年 10

月，肥西县注册成立第一家物业公司，市辖三县物业管理

面积累计达到26.2万平方米。

截至 2018 年，合肥全市共有各类住宅小区 3492 个，

其中物业服务面积占总面积的 87%，新建

小区100%实行了物业管理，全市共有物业

服务企业 940 余家，行业从业人员 11 万多

人，安徽长城物业等 5 家本土物业服务企

业进入全国行业百强。

在政府层面，合肥市辖 4 县 1 市、8 个

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物

业管理科(处)或办公室，配备了专人从事物

业管理工作。8个区的60个街道全部设立

了管理机构，322个社居委都配备了1~2人

兼职从事物业管理工作。行业层面，合肥

市物业服务水平也逐年提升。如今在合肥

市场，多层次、多档位的物业服务企业全面

覆盖，整个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